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旺角行人專用區情況報告  – (12/2014) 

Situation Report of Mong Kok Pedestrian Precinct 

for the T&TC meeting – Police (12/ 2014) 

 

噪音投訴  

 

警方在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19 日期間，共收到 37 宗噪音投訴。在旺

角行人專用區縮減實施日數後，警務處從 2014 年 1 月 20 日至 12 月

31 日期間，在行人專用區開放時段收共到 595 宗噪音投訴，而平日 (星

期一至五 )的噪音投訴只有兩宗。相比 2012 年及 2013 年並未實施縮減

行人專區日數時，噪音投訴的數字已有明顯下降。  

 

而於 2014 年上半年在行人專用區開放時段之噪音投訴與同年下半年

之數字比較，警方分別收到 325 宗及 270 宗，合共有 595 宗。反映下

半年之噪音投訴數字有下降趨勢，而大部份之噪音投訴來源均與表演者

的音樂有關。每當接獲有關投訴後，警方都會派員到現場觀察及評估，並會根

據法例及舉證的要求，作出適當的勸喻、警告或檢控。 

 

旺角西洋菜南街行人專用區噪音投訴  

2012 年至 2014 年期間 

月/年 2012 2013 
2014  

(星期一至五)* (星期六、日及公眾假期) 

1 月 39 93 37 (至 19.1.2014) 7 (由 20.1.2014) 

2 月 72 109 0 41 

3 月 91 83 0 39 

4 月 83 82 0 64 

5 月 46 97 0 90 

6 月 43 106 0 84 

7 月 37 91 0 50 

8 月 65 95 1 53 

9 月 50 100 0 40 

10 月 64 84 0 63 

11 月 80 69 0 35 

12 月 91 52 1 29 

合共 761 1061 39 595 

*包括所有由 2014-01-01 至 2014-01-19 及 2014-01-20 後平日(星期一至五、公眾假期除外)的噪音投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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旺角西洋菜南街行人專用區噪音投訴  

(噪音投訴來源分頪) 

2012 年至 2014年期間 

 噪音種類 

年 唱歌/音樂 銷售宣傳 其他 合共 

2012 713 37 11 761 

2013 1018 29 14 1061 

2014 621 7 6 634 

 

 

違例泊車  

 

警務處在 2014 年共發出了 916 張定額罰款告票。有關商業車輛長期

停泊在該路段車路兩旁作宣傳用途，警方在 2014 年則共發出 13 張傳

票。警方會繼續採取執法行動，打擊違泊問題。  

 

旺角西洋菜南街  (由 2014-01-20 起) 

 

2014 年 

   廣告車輛 

Pol 525 Pol 570 Pol 287 票控 警告 

1 月 23 0 2 0 0 

2 月 21 1 0 0 1 

3 月 24 1 1 0 1 

4 月 41 1 0 0 2 

5 月 49 0 1 3 1 

6 月 182 0 0 7 3 

7 月 168 0 0 1 0 

8 月 143 0 0 0 0 

9 月 135 0 0 1 0 

10 月 4 0 0 1 0 

11 月 64 0 0 0 0 

12 月 62 0 0 0 0 

合共 916 3 4 13 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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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路安全宣傳及教育工作 

 

在旺角西洋菜南街行人專區的馬路重開後，行人初期仍有走出馬路的

問題。警務處一直以教育市民為大前提，每星期安排交通隊到訪上址

2 至 3 次，勸喻行人切勿走出馬路。而經過近一年所採取之道路安全宣

傳及教育工作後，在去年九月開始漸見成效，當行人專區馬路重開後，部份

行人亦會主動行回行人路上。警方會繼續以宣傳及教育的方法，提醒行人遵守

道路安全之重要性。 

 

此外，旺角警區之耆樂警訊成員，亦會不時於區交通日聯同區交通隊人員到西

洋菜南街及附近一帶派發宣傳單張，籍此宣揚遵守道路安全之訊息。在旺角

行人專用區縮減實施日數後由 2014 年 1 月 20 日至 12 月 31 日止，旺

角西洋菜南街並無發生任何涉及有人受傷的交通意外。  

 

 

街頭收費拍照問題  

 

有關街頭收費拍照問題，若攝影攤檔霸佔車路，警方會就霸佔車路所

造成的阻礙情況及有否對道路使用者構成安全問題，對有關人士作出

適當警告。警務處並不時聯同食環署採取聯合行動，向攝影者發出口

頭警告。若有關情況並無改善，而收費拍照的攤檔對上址通道構成嚴

重阻塞，相應的執法部門會採取適當的執法行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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